
附件4

重庆市财政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基准-财政违法行为处罚类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 裁量阶次
处罚标准

单位 个人

1
隐瞒应当上缴的财政

收入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三条  企业和个
人有下列不缴或者少缴财政收入行为之一的，责令
改正，调整有关会计账目，收缴应当上缴的财政收
入，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不缴或者少缴
财政收入１０％以上３０％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３０００元以
上５万元以下的罚款：（一）隐瞒应当上缴的财政
收入。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第十五条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有财政违
法行为的，依照本条例有关国家机关的规定执行；
但其在经营活动中的财政违法行为，依照本条例第
十三条、第十四条的规定执行。

隐瞒应当上缴的财政收入金额在10万元以下    较轻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隐瞒

财政收入10%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人员处

3000元—1.6万元的罚款

隐瞒应当上缴的财政收入金额在1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                                                      

一般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隐瞒

财政收入10%以上20%以下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人员处

1.6万元-3.2万元的罚款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 隐瞒应当上缴的财政收入金额在50万元以
上；                                                                 
2. 经行政处罚后，三年内再次从事同类违法
行为。

较重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隐瞒

财政收入20%以上30%以下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3.2万元-5万元的罚款

2 截留代收的财政收入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三条  企业和个
人有下列不缴或者少缴财政收入行为之一的，责令
改正，调整有关会计账目，收缴应当上缴的财政收
入，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不缴或者少缴
财政收入１０％以上３０％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３０００元以
上５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截留代收的财政收入
。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第十五条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有财政违
法行为的，依照本条例有关国家机关的规定执行；
但其在经营活动中的财政违法行为，依照本条例第
十三条、第十四条的规定执行。

截留代收的财政收入金额10万元以下              较轻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隐瞒

财政收入10%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人员处

3000元—1.6万元的罚款

截留代收的财政收入金额在10万元以上50万
元以下                                                             

一般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隐瞒

财政收入10%以上20%以下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人员处

1.6万元-3.2万元的罚款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 截留代收的财政收入金额在50万元以上       
；
2. 经行政处罚后，三年内再次从事同类违法
行为。

 较重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隐瞒

财政收入20%以上30%以下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3.2万元-5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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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 裁量阶次
处罚标准

单位 个人

3

骗取财政资金以及政
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
国政府贷款、国际金

融组织贷款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四条： 企业和
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调整有关会计
账目，追回违反规定使用、骗取的有关资金，给予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被骗取有关资金１０％
以上５０％以下的罚款或者被违规使用有关资金１
０％以上３０％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３０００元以上５万元以
下的罚款：（一）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财政资
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
融组织贷款。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第十五条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有财政违
法行为的，依照本条例有关国家机关的规定执行；
但其在经营活动中的财政违法行为，依照本条例第
十三条、第十四条的规定执行。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个人实施违法行为涉及数额1万元以下；
2.企业实施违法行为涉及数额5万元以下

较轻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被骗取
资金10%以上16%以下的罚款或被违

规使用资金10%的罚款

对责任人处以3000元以上1.6万元以下的
罚款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个人实施违法行为涉及数额1万元以上3万
元以下；
2.企业实施违法行为涉及数额5万元以上20万
元以下

一般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被骗取
资金16%以上32%以下的罚款或被违
规使用资金10%以上20%以下的罚款

对责任人处以1.6万元-3.2万元的罚款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个人实施违法行为涉及金额3万元以上，或
者企业实施违法行为涉及金额20万元以上；
2. 拒不改正；
3. 经行政处罚后，三年内再次从事同类违法
行为。

 较重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被骗取
资金32%以上50%以下的罚款或被违
规使用资金20%以上30%以下的罚款

对责任人处以3.2万元-5万元的罚款

4

挪用财政资金以及政
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
国政府贷款、国际金

融组织贷款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四条： 企业和
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调整有关会计
账目，追回违反规定使用、骗取的有关资金，给予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被骗取有关资金１０％
以上５０％以下的罚款或者被违规使用有关资金１
０％以上３０％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３０００元以上５万元以
下的罚款：（二）挪用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
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第十五条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有财政违
法行为的，依照本条例有关国家机关的规定执行；
但其在经营活动中的财政违法行为，依照本条例第
十三条、第十四条的规定执行。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个人实施违法行为涉及数额5万元以下；
2.企业实施违法行为涉及数额10万元以下

较轻

责令改正，调整有关会计账目，追回
违反规定使用的有关资金，给予警

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被骗取资金
10%以上16%以下的罚款或被违规使

用资金10%的罚款

对责任人处以3000元以上1.6万元以下的
罚款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个人实施违法行为涉及数额5万元以上10万
元以下；
2.企业实施违法行为涉及数额10万元以上50
万元以下

一般

责令改正，调整有关会计账目，追回
违反规定使用的有关资金，给予警
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被骗取资金

16%以上32%以下的罚款或被违规使
用资金10%以上20%以下的罚款

对责任人处以1.6万元-3.2万元的罚款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个人实施违法行为涉及金额10万元以上，
或者企业实施违法行为涉及金额50万元以
上；
2. 拒不改正；
3. 经行政处罚后，三年内再次从事同类违法
行为

 较重

责令改正，调整有关会计账目，追回
违反规定使用的有关资金，给予警
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被骗取资金

32%以上50%以下的罚款或被违规使
用资金20%以上30%以下的罚款

对责任人处以3.2万元-5万元的罚款

5

从无偿使用的财政资
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
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中非法获益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四条： 企业和
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调整有关会计
账目，追回违反规定使用、骗取的有关资金，给予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被骗取有关资金１０％
以上５０％以下的罚款或者被违规使用有关资金１
０％以上３０％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３０００元以上５万元以
下的罚款:（三）从无偿使用的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
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中
非法获益。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第十五条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有财政违
法行为的，依照本条例有关国家机关的规定执行；
但其在经营活动中的财政违法行为，依照本条例第
十三条、第十四条的规定执行。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个人实施违法行为非法获益5万元以下；
2.企业实施违法行为非法获益10万元以下

较轻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被骗取
资金10%-20%以下的罚款或被违规

使用资金10%-15%的罚款

对责任人处以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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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 裁量阶次
处罚标准

单位 个人

5

从无偿使用的财政资
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
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中非法获益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四条： 企业和
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调整有关会计
账目，追回违反规定使用、骗取的有关资金，给予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被骗取有关资金１０％
以上５０％以下的罚款或者被违规使用有关资金１
０％以上３０％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３０００元以上５万元以
下的罚款:（三）从无偿使用的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
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中
非法获益。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第十五条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有财政违
法行为的，依照本条例有关国家机关的规定执行；
但其在经营活动中的财政违法行为，依照本条例第
十三条、第十四条的规定执行。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个人实施违法行为非法获益5万元以上10万
元以下；
2.企业实施违法行为非法获益10万元以上50
万元以下

一般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被骗取
资金20%-30%的罚款或被违规使用

资金15%-20%的罚款
对责任人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个人实施违法行为非法获益10万元以上，
或者企业实施违法行为非法获益50万元以
上；
2. 拒不改正；
3. 经行政处罚后，三年内再次从事同类违法
行为。

 较重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被骗取
资金30%-50%的罚款或被违规使用

资金20%-30%的罚款
对责任人处以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6
违反规定印制财政收

入票据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六条： 单位和
个人有下列违反财政收入票据管理规定的行为之一
的，销毁非法印制的票据，没收违法所得和作案工
具。对单位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３０００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国家公务
员的，还应当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
的，给予开除处分：（一）违反规定印制财政收入
票据。

涉案票据30份以下，金额20万元以下，非法
获利1万元以下，违法行为造成较小不良后果

较轻
销毁非法印制的票据，没收违法所得
和作案工具。对单位处5000元以上

3.3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3000元以上1.6万元以下的罚款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涉案票据30份以上50份以下；
2.涉案金额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
3.非法获利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
4.违法行为造成较大不良后果

一般
销毁非法印制的票据，没收违法所得
和作案工具。对单位处3.3万元以上

6.6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1.6万元以上3.2万元以下的罚款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两次以上违法；
2.涉案票据50份以上；
3.涉案金额50万元以上；
4.非法获利5万元以上
5.违法行为造成严重不良后果

 较重
销毁非法印制的票据，没收违法所得
和作案工具。对单位处6.6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3.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7
转借、串用、代开财

政收入票据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六条： 单位和
个人有下列违反财政收入票据管理规定的行为之一
的，销毁非法印制的票据，没收违法所得和作案工
具。对单位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３０００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国家公务
员的，还应当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
的，给予开除处分：（二）转借、串用、代开财政
收入票据。

涉案票据30份以下，金额20万元以下，非法
获利1万元以下，违法行为造成较小不良后果

较轻
销毁非法印制的票据，没收违法所得
和作案工具。对单位处5000元以上

3.3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3000元以上1.6万元以下的罚款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涉案票据30份以上50份以下；
2.涉案金额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
3.非法获利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
4.违法行为造成较大不良后果

一般
销毁非法印制的票据，没收违法所得
和作案工具。对单位处3.3万元以上

6.6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1.6万元以上3.2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 3 页，共 5 页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 裁量阶次
处罚标准

单位 个人
7

转借、串用、代开财
政收入票据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六条： 单位和
个人有下列违反财政收入票据管理规定的行为之一
的，销毁非法印制的票据，没收违法所得和作案工
具。对单位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３０００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国家公务
员的，还应当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
的，给予开除处分：（二）转借、串用、代开财政
收入票据。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两次以上违法；
2.涉案票据50份以上；
3.涉案金额50万元以上；
4.非法获利5万元以上
5.违法行为造成严重不良后果

 较重
销毁非法印制的票据，没收违法所得
和作案工具。对单位处6.6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3.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8
伪造、变造、买卖、
擅自销毁财政收入票

据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六条： 单位和
个人有下列违反财政收入票据管理规定的行为之一
的，销毁非法印制的票据，没收违法所得和作案工
具。对单位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３０００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国家公务
员的，还应当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
的，给予开除处分：（三）伪造、变造、买卖、擅
自销毁财政收入票据。

涉案票据30份以下，金额20万元以下，非法
获利1万元以下，违法行为造成较小不良后果

较轻
销毁非法印制的票据，没收违法所得
和作案工具。对单位处5000元以上

3.3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3000元以上1.6万元以下的罚款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涉案票据30份以上50份以下；
2.涉案金额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
3.非法获利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
4.违法行为造成较大不良后果

一般
销毁非法印制的票据，没收违法所得
和作案工具。对单位处3.3万元以上

6.6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1.6万元以上3.2万元以下的罚款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受到行政处罚后三年内再次从事同类违法行
为的；
2.涉案票据50份以上；
3.涉案金额50万元以上；
4.非法获利5万元以上
5.违法行为造成严重不良后果

 较重
销毁非法印制的票据，没收违法所得
和作案工具。对单位处6.6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3.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9
伪造、使用伪造的财
政收入票据监（印）

制章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六条： 单位和
个人有下列违反财政收入票据管理规定的行为之一
的，销毁非法印制的票据，没收违法所得和作案工
具。对单位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３０００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国家公务
员的，还应当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
的，给予开除处分：（四）伪造、使用伪造的财政
收入票据监（印）制章。

涉案票据30份以下，金额20万元以下，非法
获利1万元以下，违法行为造成较小不良后果

较轻
销毁非法印制的票据，没收违法所得
和作案工具。对单位处5000元以上

3.3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3000元以上1.6万元以下的罚款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涉案票据30份以上50份以下；
2.涉案金额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
3.非法获利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
4.违法行为造成较大不良后果

一般
销毁非法印制的票据，没收违法所得
和作案工具。对单位处3.3万元以上

6.6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1.6万元以上3.2万元以下的罚款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受到行政处罚后三年内再次从事同类违法行
为的；
2.涉案票据50份以上；
3.涉案金额50万元以上；
4.非法获利5万元以上
5.违法行为造成严重不良后果

 较重
销毁非法印制的票据，没收违法所得
和作案工具。对单位处6.6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3.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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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 裁量阶次
处罚标准

单位 个人

9
伪造、使用伪造的财
政收入票据监（印）

制章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六条： 单位和
个人有下列违反财政收入票据管理规定的行为之一
的，销毁非法印制的票据，没收违法所得和作案工
具。对单位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３０００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国家公务
员的，还应当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
的，给予开除处分：（四）伪造、使用伪造的财政
收入票据监（印）制章。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受到行政处罚后三年内再次从事同类违法行
为的；
2.涉案票据50份以上；
3.涉案金额50万元以上；
4.非法获利5万元以上
5.违法行为造成严重不良后果

 较重
销毁非法印制的票据，没收违法所得
和作案工具。对单位处6.6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3.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10
违反财务管理的规

定，私存私放财政资
金或者其他公款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七条： 单位和
个人违反财务管理的规定，私存私放财政资金或者
其他公款的，责令改正，调整有关会计账目，追回
私存私放的资金，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处３００
０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２０００元以上２万元以
下的罚款。

违法行为涉及金额10万元以下                         较轻
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处3000元以上

1.6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2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行为涉及金额在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   一般
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处1.6万元以

上3.2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6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行为涉及金额在30万元以上                      较重
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处3.2万元以

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1.2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注1：本表所列违法行为，“一年内”、“两年内”或者“三年内”有若干次同类违法行为的情节，“一年内”、“两年内”或者“三年内”是指从立案调查违法行为之日起，倒推计算“一年”、“两年”或者“三年”。
注2：本表所列违法行为的量罚幅度，“以下”包含本数在内，“以上”不包含本数在内（但“以上”的本数是针对该种违法行为的违法情节最低起算点的，或者，是针对该种违法行为的最低量罚起算点的“以上”包含本
数）。
注3：对同一种违法行为，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不同的，适用高位阶法律、法规的规定。
注4：本裁量标准规定的“不良后果”包括违法行为给国家、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单位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形。以经济损失衡量不良后果时，直接经济损失在10万元以下的，属于较小不良后果；直接经济损失在10
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属于较大不良后果；直接经济损失在50万元以上的，属于严重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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